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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市监认监〔2026〕88 号

市市场监管局等 10个部门关于
2025 年度检验检测机构“双随机、一公开”

监督抽查工作情况的通报

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在市场监管领域全面推行部门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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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的工作要求，进一步规范检验检测市

场秩序，维护和提升检验检测公信力，本市市场监管、公安、司

法、生态环境、交通、农业农村、水务、国防动员、海关、药品

监管等 10 个部门共同组织开展了 2025 年度检验检测机构“双随

机、一公开”监督抽查工作。现将具体情况通报如下：

一、基本情况

本次监督抽查采取“双随机、一公开”方式，随机抽取本市

113 家检验检测机构，抽查总体比例为 10％，涉及生态环境监测、

机动车检验、食品农产品检验检测、司法鉴定、水利工程质量检

测、人民防空防护设备质量检测、进出口商品检验、化妆品检验、

其他领域检验检测等 9个领域。

检查期间，共出动监管人员和技术专家 600 余人次开展现场

检查。同时，邀请苏浙皖三省市场监管部门派员参加，持续深化

长三角区域检验检测机构监管一体化合作。本次监督抽查重点检

查相关机构的基本条件和技术能力是否持续保持资质认定的条件

和要求；是否超出资质认定证书规定的检验检测能力范围，擅自

向社会出具具有证明作用的数据、结果；是否按照相关标准或技

术规范开展检验检测活动；是否存在出具不实或虚假检验检测报

告等。

从检查总体情况来看，本次被抽查的 113 家检验检测机构中，

有 7 家机构未发现问题，监督抽查结果为“通过”；82 家机构被

发现存在人员管理不规范、未能提供自查报告、仪器设备不满足

要求等一般性违规行为，监督抽查结果为“责令限期改正”；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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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机构因涉嫌存在较严重违规违法行为，被移送各有关执法部门

作进一步调查处理；6 家机构因检查时已停业或已搬迁未作现场

检查。

从所涉领域分类情况来看：

（一）由市生态环境局、市市场监管局联合检查生态环境监

测机构 30 家，其中，24 家机构因人员管理不规范、仪器设备不

满足要求等情况，被责令限期改正；5 家机构因涉嫌违反相关法

律法规规定，由市场监管、生态环境执法部门分别作进一步调查

处理。

（二）由市市场监管局、市公安局、市生态环境局、市交通

委联合检查机动车检验机构 33 家，其中，19 家机构因人员管理

不规范、场地设施不满足要求等情况，被责令限期改正；11 家机

构因涉嫌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由市场监管执法部门作进一步

调查处理。

（三）由市市场监管局、市农业农村委联合检查食品农产品

检验检测机构 15 家，其中，10 家机构因未按规定存放试剂、原

始记录中缺少信息、未提供自查报告等情况，被责令限期改正。

（四）由市市场监管局、市司法局联合检查司法鉴定机构 4

家，由市市场监管局检查公安机关刑事技术机构 1家，这 5家机

构因档案室缺少温度记录、未对库房环境条件进行温度检测、记

录等情况，被责令限期改正。

（五）由市市场监管局、市水务局联合检查水利工程质量检

测机构 3家，这 3家机构因管理体系文件地址错误等问题，被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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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限期改正。

（六）由市市场监管局、市国动办联合检查人民防空防护设

备质量检测机构 3家，这 3家机构因未对仪器配套使用设备进行

计量确认、检测报告中检测地址错误等情况，被责令限期改正。

（七）由市市场监管局、上海海关联合检查进出口商品检验

机构 10 家，其中，8家机构因体系管理文件中描述错误、原始记

录缺少信息、数据缺少单位等问题，被责令期限改正。

（八）由市市场监管局、市药品监管局联合检查化妆品检验

机构 4 家，其中，3 家机构因未能提供本年度自查报告、委托登

记表不完善等问题，被责令限期改正；1 家机构因涉嫌违反相关

法律法规规定，由市场监管执法部门作进一步调查处理。

（九）由市市场监管局检查包括建筑保温材料、纺织品等领

域在内的其他领域检验检测机构 10家，其中，7家机构因未按规

定存放试剂、未能以公开方式进行自我声明等情况，被责令限期

改正；1 家机构因涉嫌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由市场监管执法

部门作进一步调查处理。

二、主要问题

（一）主体责任意识不够强。部分机构对检验检测相关法律

法规学习不深入、掌握不透彻，对资质认定相关要求理解不准确、

执行不到位。有的机构在检验检测方法标准等事项发生变化后，

未按规定及时办理变更手续；有的机构在聘用检验检测人员之前，

未查询其信用记录。个别机构公示信息不完整或存在错误。

（二）内部管理体系不健全。部分机构未按检验检测方法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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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要求对环境设施条件进行有效监控。部分机构分包管理不规范，

存在分包项目未在检验检测报告中标注分包情况或者事先未取得

委托人书面同意的行为。个别机构体系内容修订不及时，管理体

系与本机构实际运行状况不相符。

（三）检验检测行为不规范。部分机构未严格按照相关标准

或者技术规范的规定进行检验检测。有的机构样品存放不符合国

家有关标准要求；过程记录缺少检测人员签字、执行标准、计算

公式等信息，报告上未注明样品来源、检验检测依据标准，部分

数据存在记录不完整等问题。

（四）严重违法行为未杜绝。个别机构在设备、场地等不能

持续满足资质认定条件和要求情况下，仍然继续开展检验检测活

动。还有极个别机构存在修改原始数据、留存样品与样品消耗量

不匹配等情况。

三、下一步工作要求

（一）确保整改实效。督促各检验检测机构要高度重视整改

工作，针对检查反馈的问题逐一落实整改措施。对已不再符合资

质认定条件和要求、不再开展经营活动的机构，各区市场监管部

门应要求其予以整改，并不得对外出具检验检测报告；对监督抽

查中发现存在涉嫌违法违规行为线索的机构，各行业主管部门应

严格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理；涉嫌犯罪的案件，要加强行刑

衔接，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确保监督抽查工作形成闭环

管理，取得监管实效。

（二）压实主体责任。各检验检测机构要进一步强化底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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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风险意识和合规意识，以问题为导向，对本次监督抽查发现

的问题开展原因分析，认真完成整改并按时报送整改报告。要进

一步加强相关法律法规学习，强化内控管理，切实提升能力水平，

确保检验检测活动依法合规。

（三）强化结果运用。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结合此次监督抽

查结果，会同有关部门切实履行属地监管责任，持续强化对检验

检测机构的日常监管，加大对机动车检验、生态环境监测等重点

领域的监管力度，严查基本条件和技术能力不足，以及出具不实、

虚假检验检测报告等行为，切实维护公正有序规范的检验检测市

场环境。

附件：1．责令限期改正并作后续调查处理检验检测机构名单

2．检查时已停业或已搬迁检验检测机构名单

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上 海 市 公 安 局

上 海 市 司 法 局 上 海 市 生 态 环 境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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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

上 海 市 交 通 委 员 会 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

上 海 市 水 务 局 上海市国防动员办公室

上 海 海 关 上海市药品监督管理局

2026 年 4月 16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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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责令限期改正并作后续调查处理
检验检测机构名单

序号 机构类型 机构名称

1 生态环境监测 上海纹秋环境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2 生态环境监测 上海奥来元检测有限公司

3 生态环境监测 上海清宁环境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4 生态环境监测 上海量越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5 生态环境监测 上海睿易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6 机动车检验 上海润广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7 机动车检验 上海志隆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8 机动车检验 上海白玉兰机动车安全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9 机动车检验 上海联申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10 机动车检验 上海闵跃机动车服务有限公司

11 机动车检验 上海培新汽车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12 机动车检验 上海莘高汽车检测有限公司

13 机动车检验 上海云璟实业有限公司

14 机动车检验 上海联祝实业有限公司

15 机动车检验 上海御康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16 机动车检验 上海中越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17 化妆品检验 上海晓创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18 其他领域检验检测 上海梦地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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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检查时已停业或已搬迁检验检测机构名单

序号 机构类型 机构名称

1 机动车检验 上海言鹏实业有限公司机动车综合检测站

2 机动车检验 上海东方机动车综合性能检测有限公司

3 生态环境监测 上海明华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4 食品农产品检验检测 上海稞莱蔓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5 食品农产品检验检测 上海格瑞产品检测有限公司

6 其他领域检验检测 上海申丰地质新技术应用研究所有限公司







主送：各区市场监管局，各公安分局，各区司法局、生态环境局、

交通委（建交委）、农业农村委、水务局、国动办，临港新片区

市场监管局，市市场监管局执法总队、机场分局，市交通委执法

总队，市环境监测中心、市环境执法总队、市辐射安全中心、

市减污降碳中心，市民防监督管理事务中心、有关管委会人民

防空管理部门，市道路运输事业发展中心，各检验检测机构。

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6 年 4月 16日印发


